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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增值税发票的手法虽然隐蔽，但并非天衣无缝，总会露出

蛛丝马迹。首先从取得增值税发票企业的财务处理上看，往

往有如下特征： 1、虚拟购货，签订假合同或根本没有采购

合同； 2、没有入库单或制造假入库单，且没有相关的收发

货运单据； 3、进、销、存账目记载混乱，对应关系不清； 4

、在应付账款上长期挂账不付款，或资金来源不明； 5、从

银行对账单上看，资金空转现象较为明显，货款打出后又转

回； 6、与客户往来关系单一，除“采购”“付款”外，无

任何其他往来； 7、与某个客户在采购时间上相对固定和集

中，资金进出频繁； 8、采购地区相对集中。 根据以上疑点

，可到当地工商部门再进一步追查其业务往来单位，若存在

下述情况，迹象则更加明显： 1、供应商大多是个体私营者

且经营期限并不长，在这些企业中，有的未按规定进行年检

，有的经营期限已过，有的则被工商部门吊销。 2、经营范

围广、品种齐全，如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原料、纺织

塑料、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照像器材、农副产品等不一而

足。 3、注册地址含混不清，东拼西凑，查无实处。 4、有的

企业根本不存在，而是盗用他人名号进行违法活动。 针对以

上情况，应从两个方面加以审查：（一）购销业务是否真实

存在；（二）到当地税务机关核实其税务登记情况，并请税

务专业人士对增值税发票的真伪进行鉴别。一旦认定是虚开

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则应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彻底追查。 为杜



绝经济犯罪的发生，从以下途径所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在纳

税申报时均不得予以抵扣： 1、采购的商品未交纳进项税的

不得抵扣； 2、没有真实购销业务而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不得

抵扣； 3、未支付货款，或虽已支付又通过其它途径转回的

，不得抵扣； 4、货款已支付，但货物未发生转移的不得抵

扣； 5、有真实的采购业务，但取得的增值税发票非销售方

开具的，不得抵扣； 6、盗用他人名号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

得抵扣； 7、经税务机关鉴定是假发票的不得抵扣。 总之，

在购销经济活动中，票、货、款必须一致，否则取得的增值

税发票一旦抵扣，无论是真票假开还是假票真开，都属违法

行为，将受到处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